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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学朴

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夏日，让
我们呷一口飘香四溢的茗茶，品味先贤咏茶的
联语，感受中华茶文化的魅力。

诗中已成茶联最早的当数西晋张载《登成
都白菟楼诗》中的一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
区”。唐诗中被引为茶联的，有名的有颜真卿等
六人《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中陆士修的一句“泛
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联中虽无茶，却由“泛
花”引人更多一丝遐想。诗圣杜甫亦写有不少茶
诗，后有人取其一句“落日平台上，春风啜茗
时”，悬挂于茶室书斋之上。唐代诗僧齐己的“碾
声通一室，烹色带残阳”，则多了几分山林之人
的色彩。

古代的题茶馆联常把名茶重点推出，以招
徕顾客：瑞草抽芽分雀舌，名花采蕊结龙团。联
中的“雀舌”“龙团”都是名茶。宋代沈括《梦溪笔
谈》云：“茶芽，古人谓之雀舌、麦颗，言其至嫩
也。”欧阳修《归田录》云：“茶之品，莫贵于龙凤，
谓之团茶。”“雀舌”“龙团”入联，既代称贴切，又
对仗工稳。

有一副题茶叶店之联用典精当，颇引人注
目：陆羽谱经，卢仝解渴；武夷选品，顾渚今香。
上联引出茶史上的名人，陆羽是《茶经》的作者，
他精通茶道，被誉为茶神；卢仝因写有《谢孟谏
议寄新茶》，有所谓“卢仝七碗茶”的典故。下联
推出茶叶店里的名茶，以展示所卖茶之品位。

宋代文豪苏东坡病中游杭州诸寺，喝了七
碗茶，诗兴大发，题诗于寺壁，后两句就是一副
绝妙茶联：“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
茶。”诗人妙用两个出名的典故，一出魏文帝《折
杨柳行》，诗记魏帝游西山，得仙人赐一丸药，

“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一出唐代卢仝“七
碗茶诗”，诗记饮茶的感受，碗碗不同，喝到第六
碗，便“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
风生”。苏翁此诗句是说，他不爱仙丹而爱茶，与
其盼仙人赐药，倒不如像卢仝一样煎茗自饮，七
碗茶下肚，“两腋习习清风生”。此句是对茶最好
的赞语，对仗工整，茶韵空灵。古今茶店、茶馆爱
书此诗句作联，上海淮海路黄山茶叶店便书此
茶联，使其成为茶的最佳广告。

宋代茶诗中亦有人选出其中佳句以为茶
联，高居宋代诗句茶联之首的是那句“欲把西湖
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前半句出自《饮湖上
初晴后雨》，后半句出自《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
新茶》，两句信手拈出，浑若天成。此联昔时挂于
杭州西湖藕香居茶室。另一位宋代诗人陆游因
茶诗写得多，其中被人选出以为茶联者也多。

“客抱琴来聊瀹茗，吏封印去又哦诗。”(《岁晚怀
故人》)，一幅闲云野鹤之图景，可又有几人明白
此联所蕴之情怀？诗人一生为收复北方失地而
奔走呐喊、献计献策，只是南宋朝廷却置若罔
闻。屡遭打击之后，诗人的激愤之情无以表达，
鼓琴煮茗遂成了他聊以遣怀之首选。

有副茶联读起来妙趣无穷：一杯清茶解解
解元之渴，七弦妙曲乐乐乐师之心。相传为明代
才子解缙与一姓乐的乐师所作。解缙乡试第一，
中了解元，游山时闻《高山流水》古曲，循声认识
了隐居的乐师。乐师姓乐，有意要考考这位新科
解元，给他一杯茶，出了上联：一杯清茶，解解解
元之渴。这即情即景的上联，三个叠字，刁钻古
怪，对起来难度极大。解缙毕竟是文坛奇才，拨
动乐师的七弦古琴，对出下联：七弦妙曲，乐乐
乐师之心。上下联都用了三个叠字，妙用汉语一
字多音、一字多义的特点，读起来朗朗上口，实
在是茶联中的妙品。

明代茶联已大行其道，渐与茶诗各走一途，
从诗中引出茶联者较少，而由书法家刘炳森所
书、挂于西子湖畔“莠翠堂”茶馆的一联“泉从石
出情宜洌，茶自峰生味更圆”，却是出自明代诗
人陈继儒的一首茶诗《试茶》。清代诗人高士奇
所写茶诗中一句“清泉烹蟹眼，小盏翠涛凉”也
被人引为茶联。联中对仗似不工整，但以蟹眼喻
沸水，以翠涛比茶汤，借古人意而翻出新境，又
加上“清泉”“小盏”二词，使人颇感小巧清心之
意，也属难得。同时代孙觌《李茂嘉寄茶》律诗中
一句写茶之形状入木三分，亦常常被人挂在口
上，成一茶联：“蛮珍分到谪仙家，断壁残璋裹绛
纱。”细细读之，方得知是描绘茶砖之形：断壁是
指被敲碎之饼状茶（被称作龙凤团茶），残璋则
指碎了的条形茶（一般被称作“长寿玉圭”)，用
意之妙，谐音之趣，令人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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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复兴

天坛百花亭前甬道两旁，西府海
棠盛开的时候，游人很多。那天，我坐
在长椅上画海棠花和看花的人，一位
妇女从我身前走过去几步，又折了回
来，站在我身边好半天，我以为她在
看我画画。常在天坛画画，看的人多，
练就得脸皮厚了。谁想，我快画完的
时候，她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姓肖？我
点点头说是，她接着说：你就是肖复
兴，是不是？我仔细看了看她，七十岁
上下的样子，想了想，好像并不认识。
她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立刻说出一
个名字，然后问我：还记得不？

当然记得，是我小学的同学。那
时，他家住北官园，我家住打磨厂，离
得很近，我常到他家玩。印象最深的
是四年级的寒假，他给我一张戏票，
让我去广和剧场看戏，京戏《四进
士》，他爸爸演毛朋。是一场业余演
出，他爸爸是一个单位的工程师，也
是票友，过了一把戏瘾。我不喜欢一
句词咿咿呀呀唱半天的京戏，看到半
场，竟然睡着了。再去他家，他爸爸问
我戏演得怎么样，我支支吾吾说不上
来，觉得怪对不住这个同学的。

我们一直到初中都是同学，同样
爱好文学。初二，班上办了一个板报

《小百花》，我和他是主要文章的写
手。上高中的时候，他考到另一所中
学，来往少了。粉碎“四人帮”的第二
年，小学同学聚会，又联系上，才知道
他和我一样，当年也去了北大荒。北
大荒地方太大，彼此没有音讯。幸运
的是，我们两人后来都考上了大学，
算是赶上了人生的末班车。

聚会那天，他邀请我去他家做
客，说他爸爸还记得我，最近在报刊
上看到我的文章，常说起我。他对我
说：你要是能去我家，我爸不知得多
高兴！

我去了他家。他家已经搬到复兴
门外的楼房里。他告诉我，是他爸爸
落实政策后新分的房子。算算有十多
年没见了，他爸爸妈妈见到我非常热
情，赶上饭点儿，非留我吃饭不可。饭
后，他爸爸兴致来了，清唱两口京戏。
那一阵子，我常到他家，我们两人都
还喜欢文学，我便带去我写的诗，读
给他听，让他提提意见。我没有太在
意，他还有个妹妹，比他小七八岁，也
常坐在一旁听。

这便是我在天坛见到的她。一
晃，四十多年过去了。

想起来了吧？她问我。我忙点头，
说出她的名字：你不是小芬吗？我第
一次去你北官园的家，还没有你呢！

后来你去我们新家，常带你写的
诗给我们读。我听不大懂，也爱听。印

象最深的，有一次你写的什么风的
诗……她笑着说起往事。

那时候，我和她哥哥都刚三十
岁，依然对诗一往情深。她说的那首
写风的诗，我却是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了。

我和她哥哥大学毕业之后还有
联系，后来彼此都忙，渐渐断了联系，
想想有小四十年了。我问起她哥哥和
她爸爸妈妈，她告诉我都去世了。这
让我很吃惊。她爸爸妈妈年龄大了，
去世了，能想象得到，她哥哥和我一
般大，怎么这么早也走了呢？

我哥他什么什么都不顺，心情一
直不好，又遗传了我爸爸的高血压、
冠心病，前几年，一个跟头倒下，就再
也没起来。

眼前的西府海棠开得正旺，却一
下子和我一起伤感得失去了颜色。小
芬劝我：什么人什么命，我哥的性格
太闷，遇事爱憋在心里。我就劝他，憋
在心里憋成蛆，管什么用？他不听呀！

在天坛，我和小芬聊了好久，最
后送她出天坛北门，问她家还在复兴
门吗，她说，现在她自己的家住在那
里。在车站等候公交车的时候，她邀
请我去她家。我客气地说：有时间一
定去！这话她不爱听，问我：什么叫有
时间呀？然后，快人快语道：甭管你有
时间没时间，都得抽空去我家一趟！
我还有东西给你呢！

这让我没有想到，问她：什么东
西？

这我先不能告诉你！她冲我卖了
个关子。

没过几天，我去了她家。应该是
轻车熟路，却费周折找了好久。几十
年未去，变化太大，周围建起了好多
高楼大厦，原来她家住的那几幢楼房
显得破旧，有些老态龙钟，夹在新楼
群之间，好像有意做个时代变迁的对
比。不过，还是在复兴门，命定般，她
家和我有着缘分，即使她哥哥不在
了。

她家重新装修过，和我印象中的
不大一样。记忆，在几十年时间如水
流逝的冲刷下，变得不那么可靠，青
春往事，变得遥远而不可捉摸。

她很高兴我的到来，坐下没一会
儿，她就拿出一个笔记本，是那种牛
皮纸的工作日记本，递给我看。笔记
本有年头了，纸页都已经卷角，有些
褪色污染的封面上，用钢笔写着她哥
哥的名字，是用那种鸵鸟牌的纯蓝墨
水。那时，我们都爱用这样的墨水写
字。

你哥哥的？我问。
她点点头。
里面抄的全是诗。我以为是她哥

哥当年写的。

她对我说：你再好好看看！
我仔细翻看着，觉得有些像我写

的诗，但不敢确定，有些似是而非，当
年我写过这么多诗吗？

真的是你写的，你忘了吗？当年
你到我家里来，都是把诗抄在一张纸
上，读完之后，我哥就把这张纸要过
去，你走后，他就抄在这个本子上。说
着，她翻笔记本，翻到一页，对我说：
你看！这就是我在天坛对你说过的写
风的诗。别的诗，我也不大懂，就这首
诗，印象很深！

题目是《写给风》，诗很短，只有
几小段：

冬天，你是个漂亮的白雪公主，
你所到之处，
都撒下洁白的花瓣。

春天，你是个神奇的画家，
你涂抹的地方，
都变成五彩缤纷的画卷。

秋天，你是个卖金子的商人，
你真是太大方了，
把所有的树叶都镀上一层金光。

夏天，你是个顽皮的孩子，
你在草地上撒泼打滚，
又吹起一只只蒲公英的喇叭。
对这首诗，我一点儿印象都没有

了。回忆一下，似乎是不再去他家后，
便也不再写诗了。一切，被我抛弃得
那样快，却以为是无疾而终。

但是，读完之后，我非常感动，不
是觉得这首诗写得好，而是为我的这
位老同学。他居然还抄下了我的这些
幼稚蹩脚的诗。我很惭愧，后来和他
竟然没有了联系。有的朋友，即使见
不到面，即使你把他忘了，一直都在
默默地支持着你，鼓励着你，就像风，
看不见，却吹拂着你，温暖着你。

手里握着这个笔记本，我说不出
话来，头不敢抬，不敢望小芬。四十多
年的时光无情地流逝，却又有情地留
在这个笔记本上。

小芬对我说：你把这个笔记本拿
走吧。我哥不在了，留个纪念吧！

我不知说什么好，手里的笔记本
沉甸甸的。

我想起了前几年在美国印第安
纳波利斯市，那里是作家冯内古特的
家乡，有一次参观冯内古特纪念馆，
看到当年他写过的一段话，大意是：

“艺术是一种非常人性的方式，能够
让你的生命、让你的灵魂成长。比如，
你给朋友写首诗，哪怕写得再烂。”抄
在朋友笔记本上的我写的诗，写得再
烂，即使不能让我的生命和灵魂成
长，却能够慰藉我的心，还能够拾起
那些被自己遗忘的友情和记忆。

给朋友写首哪怕再烂的诗
【人生随想】


	A12-PDF 版面

